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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10-005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诺派建筑材料（上海）有限公司签署《2010 年度采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与诺派建筑材料（上海）有限公司签署《2010 年度采购

协议》。 

●    关联方董事回避事宜：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关联方董事方朝阳先生、严宏先生、

孙卫江先生、孙关富先生、钱卫军先生对相关表决进行了回避。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对本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不构成影响，有利于规范本公司及下属实质控制企业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

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0年3月8日，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

公司”）与诺派建筑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派建材”）签署了关于

高档墙面复合板等产品采购的《2010年度采购协议（下称“协议”）》，协议对公

司及下属实质控制企业与诺派建材因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可能发生的购销事项

进行安排，约定本年度公司及下属实质控制企业可根据自身生产经营需要，按照

行业之可比当地市场价格的定价原则，确定与诺派建材之间关于购销的关联交易

事项，但在协议有效期内上述事项的累计发生金额应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不

含税，不含本数），超出2000万元的部分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另行提请审

议。因诺派建材是上海建信投资有限公司所控制的公司，故本公司上述安排构成

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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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0年3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

关联交易事宜。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董事孙卫江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方朝阳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在会议就上述

事项进行表决中关联方董事方朝阳先生、严宏先生、孙关富先生、孙卫江先生、

钱卫军先生进行了回避，其余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葛定昆先生、郑

金都先生、孙勇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诺派建筑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12 月 28 日设立，法人营业执照

号 310000400409338，目前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ASIA BUILDINGS 

COMPANY LIMITED 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公司住所为上海市松江工业区东部

新区茜浦路 455 号。经营范围包括设计、制造、加工新型建筑材料（轻质高强多

功能墙体材料）及相关配件，并提供安装服务，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

技术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

总资产 6446.00 万元、负债 3398.53 万元，2008 年度该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216.95 万元、净利润-287.78 万元（相关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与诺派建材签订的《2010 年度采购协议》，协

议有效期为 2010 年度，协议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不含本数）。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签署协议各方：本公司与诺派建材。 

2、交易标的：本公司及下属实质控制企业与诺派建材购销事项。 

3、交易价格：原则上按照行业之可比当地市场价格，并约定如果本公司采

购价格高于市场上其他诺派建材客户的同种产品采购价格，则本公司享有索赔权

利。 

4、交易结算方式：交易各方的交易数量按实际用量计算，并每月结算一次，

原则上以转帐方式结算。各方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协商。 

5、协议生效时间及期限：本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协议有效

期为 2010 年度。 

6、关联交易的最高全年总额：协议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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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本数）。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将使本公司及下属实质控制企业与诺派建材间因

生产经营的需要可能发生的事项进一步规范，从而进一步促进本公司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葛定昆先生、郑金都先生、孙勇先生就此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董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遵守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公告所指协议。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3 月 10 日 

 


